城口县普法工作办公室

关于组织2025年度城口县法治理论知识学习考试的通知
各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和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部分企业：
按照《重庆市普法工作办公室关于组织2025年度全市法治理论知识学习考试的通知》（渝普法办〔2025〕13号）要求，县普法办拟组织2025年度全县法治理论知识学习考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考试对象

全县各级党政机关（含人大、政协、群团组织）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、企业经营管理人员。
二、考试形式

方式一：关注“云考星”微信公众号，进入公众号，点击页面底端“区县入口”，选择“城口县”按提示登录后开始网考。

方式二：登录“城口县法治理论知识考试系统”（https://ks.cqsdx.cn/exam/chengkou），选择“我是考生”，按提示登录后开始网考。

三、考试时间
2025年12月2日—2025年12月16日。

四、合格分数
网络考试成绩达到80分为合格。

五、考试系统管理

请各单位的考试系统管理员及时在“城口县法治理论知识考试系统”的“网考管理”中对参加网考的人员信息进行更新维护，删除调出、辞退、退休人员信息，增加调入人员信息，对职务、职级有变化的进行修改。
六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法治理论知识学习考试情况纳入普法工作年度目标管理考核的内容。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周密安排，认真组织实施。指派本单位管理员加入普法工作群，县普法办将在群内发布考试、旁听庭审相关工作信息。
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强化管理。法治理论知识学习考试工作管理员有变动的，请及时登录“城口县法治理论知识考试系统”单位账户，完善管理员姓名、手机号等信息，同时请加入普法工作群，县普法办将在群内发布考试、旁听庭审相关工作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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